
訓練課程活動名稱： 

急救人員職業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第(1)梯次 

上課日期： 

110 年 9 月 05 日(星期日) 

上課地點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

花蓮縣政府大禮堂 

(花蓮市府前路 17 號) 

1 張○玉 11 黃○美 21 孫○廷 

2 梁○婷 12 楊○明 22 周○玲 

3 林○峰 13 章○福 23 林○珍 

4 張○君 14 廖○慶 24 官○富 

5 張○真 15 溫○智 25 游○傑 

6 趙○麟 16 唐○明 26 韓○財 

7 吳○香 17 劉○德 27 林○呈 

8 李○慧 18 周○泉 28 溫○蘭 

9 黃○雯 19 林○凱 29 陳○潔 

10 施○珍 20 黃○芬 30 陳○靜 

1. 本訓練為複訓 6 小時(已有證照者)，參訓學員訓練費用、午餐由本府負擔，惟須全程參訓，不得

缺、曠課、請假或申請補課，課程結束後經測驗及格者核發「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」

時數條 1 紙。 
2. 報到時間 8 點 30 分，9 點準時上課，每日上課前應簽到，遲到 15 分鐘者視為曠課。 
3. 為響應防疫及環保政策，請自行攜帶口罩及環保杯並配合體溫量測。 
4. 錄取後除有正當事由經本府核可外，未到訓或訓練期間缺課、曠課者，嗣後本府二年內所辦理之

相關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課程將逕不予受理，並通知原服務單位。 
5. 學員報到時請出示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。 
6. 連絡電話：03-8239151(彭先生) 


